
 

 

特  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质检财函〔2017〕137 号 

 
质检总局关于降低检疫 

处理收费标准等事宜的通知 
 

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，认监委，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公司： 

检疫处理是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中的重要环节，检疫处理收

费是质检系统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根据简政放权、“放管服”改革和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，为进

一步规范质检系统检疫处理单位的收费行为，总局将在检疫处理

成本调查结果的基础上，综合检疫处理市场的竞争程度、事业单

位经费保障程度等因素，制定降低质检系统检疫处理收费标准的

方案（以下简称“降费方案”）。在降费方案出台之前，就质检系

统检疫处理单位的收费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降低检疫处理收费标准 

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，各检疫处理单位应在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、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

改价格〔2003〕2357 号）附件 3 的收费标准基础上降低 10%进

行收费，并按照《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完善收费公示的通知》（质

检办财〔2014〕1019 号）、《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〈质检系统

网上收费公示规范化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质检办财〔2015〕881

号）等文件要求提前进行收费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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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鼓励各检疫处理单位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制定高于 10%

的降费标准。2017 年 4 月 1 号前已经降低收费标准超过 10%的

检疫处理单位，不得以本通知为由上调收费标准。 

请各直属检验检疫局、认监委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前将所属

单位盖章后的收费标准对比表（见附件）以及 2013 年以来降低经

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的文件汇总后报总局。 

二、加强对检疫处理收费工作的监管 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和《质检总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出口环节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国质检财函〔2015〕

610 号）、《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〈质检收费十七不准〉的通

知》（质检办财〔2016〕1079 号）等文件的有关要求，强化收费

主体责任，认真履行收费管理职责。对于查实的乱收费问题，以

及未严格按本通知要求降低检疫处理收费标准的，除依法依规予

以处罚外，还要追究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的责任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检疫处理收费标准对比表 

 

 

 

质检总局 

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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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办公厅、法规司、通关司、卫生司、动植司、检验司、食品局、 

计财司、督审司。 


